社会保险缴费专用卡使用问答

1、缴费专用卡的账户如何设置

答：缴费专用卡账户设1个社会保险缴费总账户和若干个子账户，包括城镇社会保险、企业欠薪保障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专用（仲裁、稽核、监察）子账户等。

参保单位根据社保经办机构寄发的《社会保险费缴纳通知书》上的应缴纳金额，通过贷记凭证、本票、支票、网上银行、电子汇划等方式对缴费专用卡进行充值。充值成功后可通过个性化分配将总账户资金分配入各子账户内。

未进行个性化分配的，社保经办机构直接从社会保险缴费总帐户内扣缴。

2、缴费专用卡的账号和卡号的区别

答：缴费专用卡账号以1001开头（卡片反面），而卡号以955883开头（卡片正面）。

缴费专用卡的账号（推荐）和卡号都可以进行查询、充值、缴费资金个性化分配等。网上银行使用账号登录，电话银行使用卡号登录。
3、缴费专用卡开户网点、对公网点、指定网点有何区别？

 答：开户网点指工商银行中山南路支行，所有缴费专用卡都由该支行开立。开户网点可办理查询、充值、缴费资金个性化分配、密码修改、对账单打印、密码重置业务、对账凭证补打印及传真、误入款转账、销卡等业务。

对公网点指工商银行所有开通对公业务的网点，对公网点可办理查询、充值、缴费资金个性化分配、密码修改、对账单打印、密码重置等业务。

指定网点指工商银行指定的对公网点，每区（县）各有一家， 指定网点除可办理对公网点所有业务外，可受理销卡业务。

4、自助银行可办理哪些业务

答：自助银行提供缴费资金个性化分配功能以及对历年个性化分配情况的明细查询打印；提供缴费专用卡密码修改功能；提供账户的余额、历史明细和今日明细等多种信息的查询打印。

5、电话银行可办理哪些业务

答：电话银行提供缴费资金个性化分配功能以及对历年个性化分配情况的明细查询；提供账户的余额、历史明细和今日明细等多种信息的查询。

6、参保单位办理缴费专用卡一般需提供什么资料

答：参保单位办理缴费专用卡需提供以下资料并加盖公章：

（1）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复印件；

（2）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复印件；

（4）税务登记证正本及其他有权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正本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6）《中国工商银行<社会保险缴费专用卡>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

（7）《中国工商银行<社会保险缴费专用卡>承诺书》；

（8）《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7、缴费专用卡是否设置密码

答：缴费专用卡设置密码，初始密码均为“111111”，参保单位可通过工商银行柜面、多媒体机等渠道进行修改。

8、缴费专用卡的开户资料如何收发

答：新参加社会保险的参保单位进行社会保险登记后，区（县）社保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缴费专用卡开户手册》。参保单位准备好开户资料后电话通知工商银行上门收取。

持原《牡丹社会保险缴费卡》的参保单位换发缴费专用卡的，由工商银行通过电话与参保单位联系预约收取资料，或由参保单位将开户资料送达工商银行指定网点。

9、缴费专用卡信息如何查询

答：参保单位可通过工商银行柜面、多媒体机、自助终端、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进行查询缴费专用卡的相关信息，亦可通过拨打工商银行提供的热线电话（63322329，63323560，63323563）专项服务咨询，或拨打工商银行咨询电话95588咨询。

10、用贷记凭证方式充值应如何填写
答：参保单位以贷记凭证方式充值时，直接填写账号和开户行名 “工行上海市中山南路支行”即可充值成功，无需填写银行交换号。
11、缴费专用卡缴费资金个性化分配有哪些渠道

答：参保单位对总账户充值成功后，可通过工商银行柜面、自助多媒体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对总账户资金进行缴费资金个性化分配。

12、缴费专用卡信息变更如何办理

答：缴费专用卡的信息发生变化时，参保单位应及时至所属区（县）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相应变更手续。

13、缴费专用卡如何补办

答：参保单位遗失或损坏缴费专用卡应至所属区（县）社保经办机构办理补办手续。

14、缴费专用卡注销手续如何办理

答：参保单位应携带经区(县)社保经办机构审核的《社会保险缴费（专用）卡转账、销户申请书》及相关资料前往工商银行各区指定网点或工商银行中山南路支行办理缴费专用卡注销手续。

15、缴费专用卡对账凭证如何取得

答：每月26日（逢休息日顺延）工商银行统一向参保单位打印寄发对账凭证。未收到对账凭证致电工商银行中山南路支行（电话：63322329，63323560，63323563），由工商银行通过传真方式将对账凭证传真至参保单位。参保单位也可持缴费专用卡直接至工商银行中山南路支行柜面申请补打印对账凭证。

16、缴费专用卡结算服务费收取的标准是什么

答：缴费专用卡工本费收取标准：20元/张工本费。由工商银行从缴费专用卡内直接扣除。原持有牡丹社会保险缴费卡统一换发缴费专用卡不收取制卡费用。

缴费专用卡结算服务费收取标准为：1元/户/月，按实际发生情况收取。于每年12月底从缴费专用卡中直接扣除。

补办缴费专用卡工本费收取标准：20元/张，制卡工本费是从缴费专用卡中直接扣除。

17、统一换发缴费专用卡后原缴费卡中的资金如何处理

答：统一换发缴费专用卡后原缴费卡资金余额由工商银行系统统一转入缴费专用卡内。原缴费卡一般不予回收，工商银行系统自动注销原缴费卡。

18、原缴费卡与缴费专用卡是否可以共用

答：原缴费卡与缴费专用卡不可以共用。对于已换卡的参保单位，必须使用缴费专用卡办理申报、结算、充值等。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

                             二OO九年五月
